函送教育部辦理查詢之文字範例
※送教育部函，依本校規定應由1層決行
【送警政單位查詢文字範例】
主旨：檢陳本校申請查閱名單1份，敬請核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查閱本校冊列人員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資料，請鑒核。
說明：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第4項規定辦理。
正本：教育部
副本：

【送法務部查詢文字範例】
主旨：檢陳本校申請查閱名單1份，敬請核轉法務部查詢有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第5款或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或第5款情事，請鑒核。
[bookmark: _GoBack]說明：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第7條第2項第1款第2目規定等辦理。
正本：教育部
副本：



